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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权责清单目录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

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

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依据 追责情形

1

县级社会事业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不含

豫政办〔2017〕

56 号文件规

定的社会事业

领域“主题公

园”和“旅游”

项目）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1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滑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窗口和河南政务服务网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根据需要征求部

门意见和评估；提出初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

审查决定（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核准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事项。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二十一条：核准

机关、备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核

准、备案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创业投资企业

备案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2

滑县

先进

制造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项目单位（企业、项目法人，以下统称项目单位）应当

在项目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或通过省政府指定的

其他平台转送在线平台）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

备案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机关

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由有关单位和部门依纪依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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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制定的项目备案基本信息格式文本将下列信息告知县

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2、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3、项目总投资额；

4、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明。

项目单位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

性负责。

（二）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收到项目单位按上款

规定告知的信息后，应查看信息是否齐全，信息齐全且

属于本单位管辖权限的即完成备案；项目单位告知的信

息不齐全的，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应当通过在线

平台一次性提醒和指导项目单位补正，补正后即完成备

案，拒不补正的，不予备案，不属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管委会管辖权限的，不予备案。备案机关不得要求项

目单位提供任何证明和材料。

项目单位需要备案证明的，可以要求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管委会出具或者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项目单位要

求出具备案证明的，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应在项

目备案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出具加盖发改委公章的备案

证明；条件具备的可通过在线平台启用备案机关电子签

章，项目单位可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

予处分：

1、超越法定职权予以备案的；

2、以备案名义变相审批、核准的；

3、要求企业提供证明和材料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

3

国家级及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和工程研究中

心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3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1.受理阶段责任：接收申请材料；依据相关文件规定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申请材料不齐全

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材料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五章责任追究

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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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3.决定阶段责任：机关负责人审批后作出是否予以转报

的决定；对于不予转报的，说明不予转报的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出具向省发改委申请办理有国家级及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的请示文件；将初审

转报申请文件送达当事人。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责任事项。

资格等处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五章责任追究

第四十五条：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法定职

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的，视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

消行政执法资格等处理或者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省先进制造业

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4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报送省级主管部门，由省工信厅最终审核决定。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5

省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5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报送省级主管部门，由省工信厅最终审核决定。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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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及省级技

术创新示范企

业认定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6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逐级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最终审核

决定。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7

省级智能工

厂、智能车间

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7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逐级报送市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最终审核

决定。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8

国家级和省级

绿色工厂、绿

色园区申报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8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逐级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最终审核

决定。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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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河南省制造业

创新中心申报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1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赋予各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

发改体〔2022〕199 号）

1.公示申报条件、申报期限等需要提供的材料等。2.按

程序逐级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最终审核

决定。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察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10

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架设、埋

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许可

（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公路

除外）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2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赋予各开发

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交

人〔2022〕2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行政便民中心和政务服务网网站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提

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

任：作出审查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相关文书；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公路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

辆的；

（三）未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公路坍塌、坑

槽、隆起等损毁的；

（四）违法扣留车辆、工具或者使用依法

扣留的车辆、工具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

职权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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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公路建筑控

制区内埋设管

道、电缆等设

施许可（高速

公路、国省干

线公路除外）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3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赋予各开发

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交

人〔2022〕2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行政审批中心和政务服务网网站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

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

责任：作出审查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

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相关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公路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

辆的；

（三）未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公路坍塌、坑

槽、隆起等损毁的；

（四）违法扣留车辆、工具或者使用依法

扣留的车辆、工具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

职权行为的。

12

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设置非公

路标志（高速

公路、国省干

线公路除外）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4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赋予各开发

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安交

人〔2022〕2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行政审批中心和政务服务网网站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

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

责任：作出审查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

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相关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公路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

辆的；

（三）未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公路坍塌、坑

槽、隆起等损毁的；

（四）违法扣留车辆、工具或者使用依法

扣留的车辆、工具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

职权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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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A 级以下（含

3A 级)旅游景

区评定

其他

职权
4105263000H0009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关于落实向

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安文

广体旅审批〔2022〕1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行政审批中心和政务服务网站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是否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称号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九条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处分。

14

三星级以下

（含三星级）

旅游宾馆、旅

游餐饮、农家

宾馆、乡村旅

游单位的星级

评定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5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关于落实向

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安文

广体旅审批〔2022〕1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和政务服务网

站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是否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称号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九条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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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A 级以上（含

4A 级）旅游景

区初审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6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关于落实向

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安文

广体旅审批〔2022〕1 号）

1.受理阶段责任：在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和政务

服务网站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是否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称号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1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九条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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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份有限公司

的登记管辖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7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1.受理：

接收行政许可申请，1 个工作日决定是否依法受理；不

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

知需补正的材料。

2.审查：行政审批科审查材料；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审批科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

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需要现场核查的，

组织两人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行政许可事

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

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

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3.决定：行政审批科将审核材料和现场审查材料报主管

局长审批，作出决定，出具书面文书；对于不予行政许

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第

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存在行政

执法过错行为的工作人员，可以依规依纪

依法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处分。行政执法过

错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

轻情形的，可以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谈话

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并可以作出调离行政执法岗位、取消行政

执法资格等处理，免予或者不予处分。从

轻、减轻以及从重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情

形，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

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关

工作人员涉嫌违犯党纪或者涉嫌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

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同一行政执法

过错行为，监察机关已经给予政务处分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再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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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食品生产许可

审批（粮食加

工品、调味品、

饼干、蔬菜制

品、食糖、糕

点、豆制品和

食用油、油脂

以及制品）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8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1.受理：接收行政许可申请，1 个工作日决定是否依法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

2.审查：行政审批科审查材料；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审批科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

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需要现场核查的，

组织两人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行政许可事

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

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

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3.决定：行政审批科将审核材料和现场审查材料报主管

局长审批，作出决定，出具书面文书；对于不予行政许

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第

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存在行政

执法过错行为的工作人员，可以依规依纪

依法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行政执法过错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

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形的，可以对有关工

作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

查或者予以诫勉，并可以作出调离行政执

法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等处理，免予

或者不予处分。从轻、减轻以及从重追究

行政执法责任的情形，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执行。《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发现有关工作人员涉嫌违犯党

纪或者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应当

依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对同一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监察机关

已经给予政务处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再给予处分。



-11-

18
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09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1.受理：接收行政许可申请，1 个工作日决定是否依法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

2.审查：行政审批科审查材料；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审批科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

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需要现场核查的，

组织两人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行政许可事

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

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

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3.决定：行政审批科将审核材料和现场审查材料报主管

局长审批，作出决定，出具书面文书；对于不予行政许

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第

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存在行政

执法过错行为的工作人员，可以依规依纪

依法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处分。行政执法过

错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

轻情形的，可以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谈话

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

并可以作出调离行政执法岗位、取消行政

执法资格等处理，免予或者不予处分。从

轻、减轻以及从重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情

形，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

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关

工作人员涉嫌违犯党纪或者涉嫌职务违

法、职务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

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同一行政执法

过错行为，监察机关已经给予政务处分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再给予处分。

19

建筑业企业资

质审批权限

（省辖市级）

行政

许可
4105263000A0010

滑县

先进

制造

业开

发区

管理

委员

会

《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

《关于推动安阳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安发〔2022〕4 号）

1.受理：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

查：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

质标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办理、公示。3.办

结：审批通过后现场领取或邮寄或当面送达《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十一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由

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以行政处分；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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